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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2月01日，本局执法人员依法对当事人位于柳州市融水县大浪镇******正在对外开门营业的经营场所进行日常检查，现场检查发现该经营场所进门里侧化妆品销售货架上摆放的“佳洁士®草本水晶牙膏”等2种待销售的化妆品超过使用期限，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涉案化妆品供货商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购进凭证、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材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等进货查验材料。本局依法对上述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采取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并下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4〕14号）。同日，本局对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24年02月02日，当事人经营者何端接受本局询问调查，并提供了上述涉案化妆品进货查验的相关证据材料。
经查，当事人于2016年09月28日注册《营业执照》后至今在其融水县大浪镇******的经营场所从事食品、百货、日用杂品、文具用品、水果零售等经营活动。当事人于2021年08月26日在从融安县福兴日用百货批发部购进上述涉案化妆品在其经营场所进行零售。2024年02月01日，本局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化妆品销售区货架上摆放的2种待售化妆品已经超过使用期限，具体情况为：
1、 “佳洁士®草本水晶牙膏”4支，销售单价：6元/支，限用日期：20231204，净含量：90克，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滨河路一号，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粤妆20160024；
2、 “舒王®小苏打儿童牙膏”3支，销售单价：5元/支，限用日期：20240103，净含量：50克，广州今晨日化有限公司，广州市白云区机场路138号131-011，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粤妆20161315。
当事人销售上述化妆品时未做有销售台账或其他交易记录，无法统计上述化妆品超过使用期限后售出的具体情况；本局以现场发现的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计算涉案货值金额为39元，无法计算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图片，证明当事人的合法主体资质。
2.何端个人身份证复印件，证明经营者何端个人合法身份信息。
3.《现场笔录》，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过程及处置措施等事实。
4.《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4〕14号），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实施并告知当事人行政强制措施的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受的权利等事实。
5.《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承认经营超过使用期限化妆品的违法事实以及涉案化妆品的数量、货值等信息。
6.《证据提取（照片采集）单》，证明执法人员依法检查、处置措施过程以及涉案化妆品的信息等事实。
7.供货商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购进凭证、化妆品许可注册材料、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等材料，证明当事人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事实。
2024年03月12日，本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直接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4〕15号），当事人在陈述、申辩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本局认为，当事人在销售货架上摆放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进行销售的行为违反了《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化妆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化妆品标签标示的要求贮存、运输化妆品，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变质或者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规定，构成了经营超过使用限期化妆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积极配合调查，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如实陈述违法事实，涉案货值金额仅39元，截止目前本局尚未收到关于因使用上述超过使用限期化妆品造成不良后果的信息，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较小；其情形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2023年修订版）第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积极配合调查，如实交代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二）违法行为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规定，本着过罚相当的原则，本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依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六十条第五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和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5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10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化妆品经营者擅自配制化妆品，或者经营变质、超过使用期限的化妆品；……”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裁量基准》（2023年修订版）第五十六条第二款“符合裁量规则减轻行政处罚情形的，减轻行政处罚，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融水市监强制〔2024〕14号）扣押的化妆品；
2、罚款伍佰元整（￥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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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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